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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管理制度

为贯彻落实公司“遵守法规、降耗增效、污染预防、持续提升”

的环境方针，切实做好公司的环境保护工作，达到“节能、降耗、减

污、增效”的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特制定本管理制度。

第一条 公司环境保护管理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和执行国家环境

保护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充分、合理地利用各种资源，努力控制、

减少、避免和消除污染物的产生，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和公司持

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条件。

第二条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全体员工都要认真自觉学习与遵

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正确看待和处理生产与保护环境之

间的关系，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

第三条 规定和要求

一、公司新入职员工必须经过环保岗前培训，要求每位员工充分

认识保护环境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性，了解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公

司环保规章制度以及节能等方面的基础知识。

二、公司“三废”（即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治理实行“谁污

染，谁治理”的原则，所有对环境造成污染或其它公害的部门应提出

对应的治理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实施，公司在财力、物力、

人力等方面及时给予支持。

三、各部门应把环境保护工作作为日常生产经营管理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做到生产环保一齐抓。在具体工作中，要尽可能从源头上

控制污染物的产生，另一方在处理过程上控制以减少污染物，努力完

成政府有关部门规定我司应做到的节能量和减排计划量，确保“三



废”达标排放。

四、在“三废”处理设施方面，各部门应按照公司相关规定，建

立相应操作规程、运行记录及定期检查、维修和维修后验收制度等，

认真抓好运行管理，确保处理设施完好、运转率达到“三废”处理要

求，并确保备品备件的正常储备量。

五、各部门兼职环保管理员应认真做好本单位的资源消耗及“三

废”处理设施运行情况统计工作；公司环保员应及时汇总各单位的资

源消耗及“三废”处理设施的运行情况并进行分析。

六、凡新建、扩建、改造项目中的“三废”治理和综合利用工作

所需资金、设备材料，相关负责单位应同时将其列入计划，切实予以

保证，在施工过程中不得以任何理由为借口排挤“三废”治理和综合

利用工程的资金、设备、材料和人力等。

七、公司对各部门及全体员工的环保工作管理要求列入公司年度

经营目标考核责任制、员工问责管理办法考核项目。

第四条 奖励和惩罚

一、各部门及员工个人在公司环境保护管理工作中认真履行职

责，成绩显著的，经公司年度评优评定，给予表彰奖励。

二、各部门及员工玩忽职守，任意排放“三废”污染物，不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环保管理制度，一律按照公司员工问责管理办法

实施问责考核；造成污染环境及造成公司较大经济损失、影响较大

的，给予行政处分、赔款处罚；触犯刑法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

责任。

本制度自颁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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